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26批）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类型
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1
X3HB2025
12120039

举报多家企业建设
安装大型燃煤制气
炉替代天然气，采
购使用劣质煤炭，
企业违规私接煤气
发生炉替代天然
气，造成大气污染
。涉及的企业有：
三河燕新建材发展
有限公司、三河长
城矿粉有限公司、
三河市兴达开元建
材有限公司、三河
天龙新型建材有限
公司、三河首嘉建
材有限公司。

廊坊
市三
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大气

一、关于“企业建设安装大型燃煤制气炉替代天然气，采购使用劣质煤炭”问题
1.三河燕新建材发展有限公司。经核查，该公司共有两条回转窑生产线，工艺流程为：石灰石储存及输送--原料粉磨及
废气处理--生料均化库及生料入窑喂料系统--原煤均化及煤粉制备--熟料烧成和冷却--熟料储存及熟料汽车散装、石
膏破碎及矿渣输送--水泥调配站--水泥粉磨--水泥储存库--水泥包装及成品发运。该企业为三河市政府许可用煤单位
。受市场影响该公司2号窑于2023年6月7日8:19止料停窑，1号窑于2023年7月24日7:30止料停窑，配套2线煤磨和1线煤
磨相继停止运行，并停止采购燃煤，目前煤库内已无燃煤。该公司2023年7月之前生产运行期间，每批次采购的燃煤均
按要求开展煤质自检，同时市场监管部门和廊坊市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不定期进行抽检，检测结果均符合
《商品煤质量 水泥回旋窑用煤》（GB/T7563-2018）标准。
2.三河长城矿粉有限公司。经核查，该公司工艺流程为：称料-辊式磨-收尘器-成品料仓。企业于2018年3月完成燃煤
工业炉窑清洁能源替代，目前辊式磨沸腾炉所用燃料为天然气。经对沸腾炉炉膛进行排查未发现燃煤痕迹，同时对企
业厂区进行排查，未发现存煤迹象。
3.三河市兴达开元建材有限公司。经核查，该公司工艺流程为：称料-辊式磨-收尘器-成品料仓。企业于2018年2月完
成燃煤工业炉窑清洁能源替代，目前辊式磨沸腾炉所用燃料为天然气。经对沸腾炉炉膛进行排查未发现燃煤痕迹，同
时对企业厂区及周边进行排查，未发现存煤迹象。因市场原因，建材需求量减少，该公司于2025年9月30日停产至今。
4.三河天龙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经核查，该公司工艺流程为：称料-辊式磨-收尘器-成品料仓。企业于2018年9月完成
燃煤工业炉窑清洁能源替代，目前辊式磨沸腾炉所用燃料为天然气。经对沸腾炉炉膛进行排查未发现燃煤痕迹，同时
对企业厂区及周边进行排查，未发现存煤迹象。
5.三河首嘉建材有限公司。经核查，该公司工艺流程为：称料-辊式磨-收尘器-成品料仓。原三河市环境保护局曾于
2018年5月对该公司使用高污染燃料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企业于同年6月完成燃煤工业炉窑清洁能源替代，目前辊式
磨沸腾炉所用燃料为天然气。经对沸腾炉炉膛进行排查未发现燃煤痕迹，同时对企业厂区及周边进行排查，未发现存
煤迹象。
综上所述，信访人反映的“企业建设安装大型燃煤制气炉替代天然气，采购使用劣质煤炭”问题不属实。
二、关于“企业违规私接煤气发生炉替代天然气”问题
经核查，群众举报所指的“烧木头的厂子”实为三河市首嘉建材有限公司院内的三河市博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该公
司没有相关环保手续，属于未批先建。2025年12月14日，廊坊市生态环境局三河市分局执法人员对三河市首嘉建材有
限公司进行核查，其中一条生产线沸腾炉已与三河市博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物质气化炉连接完毕，但三河市博雅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设施尚未正式投运。三河市首嘉建材有限公司存在以生物质炉代替天然气炉的行为，“企业违
规私接煤气发生炉替代天然气”问题部分属实。廊坊市生态环境局三河市分局于2025年12月14日对三河市博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依法启动立案调查程序。2025年12月14日，廊坊市生态环境局三河市分局执法人员同时对三河燕新建材发
展有限公司、三河长城矿粉有限公司、三河市兴达开元建材有限公司、三河天龙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均
未发现私自建设或连接煤气发生炉等类似设备的行为。
综上所述，信访人反映的“企业违规私接煤气发生炉替代天然气”问题部分属实。
三、关于“造成大气污染”问题
经核查，三河燕新建材发展有限公司有组织废气、无组织废气均符合《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
（DB13/2167-2020）限值要求。三河长城矿粉有限公司、三河市兴达开元建材有限公司、三河天龙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三河首嘉建材有限公司有组织废气均符合《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3/1640-2012）限值要求；无组织
排放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16297-1996）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12月14日12时，三河市启动重污
染天气橙色预警Ⅱ级应急响应，预计解除时间为12月21日。现场检查时，企业处于停产状态，待应急响应解除后，对
复产企业开展监督性检测。信访人反映的“造成大气污染”问题需进一步跟踪研判。
综上所述，信访人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实现域内企业污染
物稳定达标排放

三河市人民政府责成廊坊市生态
环境局三河市分局加强工业企业
监管，严厉打击违法排污行为。
1.责令三河首嘉建材有限公司立即
拆除与三河市博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生物质气化炉的连接管道，
依法对三河市博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的违法行为调查处理。
2.对信访人反映的五家企业加强监
管，确保生产环节严格落实环保
要求，实现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

阶段性办
结

无

2
D3HB2025
12120035

廊坊三河市李旗庄
镇三刘庄村西举报
人租的20余亩耕地
塌陷，挖出大量生
活垃圾、建筑垃圾
、医疗垃圾。

廊坊
市

三河
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固废

经核查，信访人反映的“廊坊三河市李旗庄镇三刘庄村西举报人租赁的20余亩耕地塌陷，挖出大量生活垃圾、建筑垃
圾、医疗垃圾”实为信访举报人租赁村集体的土地，地块面积约65亩。2017年，李旗庄镇政府取缔了该地块原有的3家
水泥制品厂，拆除了地面附属物，清理了地表砂石、水泥块。2022年，村委会公开对外发包土地，信访举报人中标，
至今已在该地块种植了一季小麦，两季玉米，目前未种植任何农作物，现场未发现坍塌地块，信访人所反映的“租的
20余亩耕地塌陷”问题不属实。按照信访举报人提供的线索，现场发现该地块南侧7个点位堆存建筑垃圾，为信访人
2022年平整土地时挖出，共计约50立方米。同时选取了10个点位挖土核实情况，每个点位挖掘深度2至3米，其中4个点
位发现少量建筑垃圾，共计约10立方米，未发现生活垃圾和医疗垃圾，其余点位均未发现任何垃圾。信访人反映的“
挖出建筑垃圾”问题属实，“挖出大量生活垃圾、医疗垃圾”问题不属实。
综上所述，信访举报人反映的“廊坊三河市李旗庄镇三刘庄村西举报人租的20余亩耕地塌陷，挖出大量生活垃圾、建
筑垃圾、医疗垃圾”问题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一是完成建筑垃圾
清理转运及处置工
作。二是举一反
三，坚持问题导
向，在全域范围内
开展建筑垃圾乱堆
乱放问题整治工
作，落实行业主管
部门及属地联合监
管工作机制，发现
问题立行立改，及
时消除污染隐患。

三河市政府责成李旗庄镇政府与
信访举报人沟通，共同对其他疑
似点位进行核查，边核查边整
改，对发现的建筑垃圾立即进行
清理，运送至三河市建筑垃圾资
源化处置中心进行规范处置，预
计2026年3月20日前全部整改完毕
。

阶段性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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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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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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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3HB2025
12120058

段甲岭镇崔庄子村
西北方向约400米处
有一个占地100余
亩，深约60米的大
坑被填埋大量建筑
垃圾、生活垃圾。

廊坊
市三
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固废

经核查，此次交办信访举报案件内容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编号D3HB202511270038和D3HB202512090059信
访举报案件的点位相同。
1.举报人反映“段甲岭镇崔庄子村西北方向约400米处有一个占地100余亩，深约60米的大坑”问题属实。举报中反映的
“大坑”，原为段甲岭镇森林砖厂，目前水面长约410米、宽约180米，曾长时间开窑取土，自2015年8月砖厂关停后，
因降雨等自然原因形成了此水坑。
2.举报人反映“被填埋大量建筑垃圾、生活垃圾”问题部分属实。经核查，信访人反映的问题点位与第十一批交办编号
D3HB202511270038和第二十三批交办编号D3HB202512090059信访件中的点位相同。段甲岭镇政府于11月29日对该区
域进行核查，发现存在淤泥约20立方米、石块及水泥块堆约400立方米，未发现生活垃圾，已于12月11日全部清运完毕
。为进一步核实信访反映问题，段甲岭镇政府对该大坑区域开展了扩面排查，随机选取3个点位进行开挖，发现表层土
下不足1米处存在建筑垃圾及少量编织袋，未发现生活垃圾。根据该情况，段甲岭镇政府立即组织对3个点位周边进行
全面开挖，并对挖出的建筑垃圾及时清运，预计于2026年5月31日前完成排查清运工作。反映“填埋生活垃圾”问题不
属实，“填埋建筑垃圾”问题属实。
综上，“段甲岭镇崔庄子村西北方向约400米处有一个占地100余亩，深约60米的大坑被填埋大量建筑垃圾、生活垃圾
”部分属实。前期已对地表可见垃圾完成清理，新增发现的地表下建筑垃圾区域，目前正在开挖清运过程中。

部分属实

彻底清运建筑垃圾
。同时，待全部清
运完毕后委托第三
方公司对坑内水样
进行检测，确保水
质达标。

一是段甲岭镇政府对新排查区域
的建筑垃圾及少量编织袋进行及
时清运。二是待全部清运完毕后
委托第三方公司对坑内水样进行
检测，将根据检测结果依法依规
处置。三是三河市人民政府责成
段甲岭镇政府对涉事地块及周边
区域开展深入细致排查，彻底清
运建筑垃圾。

阶段性办
结

无

4
D3HB2025
12120015

泰合花园小区1号楼
1单元东户东侧绿化
带被圈起来私用，
举报人对结果有异
议，认为是虚假整
改。

廊坊
市广
阳区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生态

该问题为重复举报问题，2025年12月2日，第D3HB202512010057号交办后，广阳区第一时间联合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
执法局到达现场核实情况，认定问题属实，并由广阳区住建局对物业公司下达《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的督办函
》，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中交泰合花园小区一期三区1号楼1单元101室业主下达了《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
为的通知书》，对侵占绿地行为进行整改，整改时限为2025年12月16日。13日再次接到第D3HB202512120015号举报
件，广阳区会同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再次对案件开展核查，业主已将小院的围墙拆除完毕，正在进行地基拆除
。
综上所述，信访人举报问题不属实。

不属实

目前该处违建已全
部清理完成，后续
广阳区政府将加大
巡查力度，举一反
三，对该类问题一
经发现，将依法依
规予以清理。

截至12月15日，中交泰合花园小
区一期三区1号楼1单元101室业主
已经将小院的围墙和地基拆除完
毕，已退还侵占的绿地资源，该
问题已整改完成。         

已办结 无

5
D3HB2025
12120014

廊坊市文安县文安
镇袁郭村村南有生
活垃圾、建筑垃圾
。

廊坊
市文
安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固废 经核查，举报点位倾倒建筑垃圾约6立方米，系周边村民装修房屋倾倒所致，未发现生活垃圾。 部分属实
举报点位垃圾清理
完毕。

文安镇政府组织镇、村环卫人员2
名，挖掘机1台，清运车辆1辆，
对该点位建筑垃圾进行了彻底清
理，清运至文安镇建筑垃圾临时
贮存点，清运完毕后对该点位进
行了平整、压实，垃圾堆积问题
已解决。

已办结
给予1名相关
责任人通报
批评处理。

6
D3HB2025
12120059

李旗庄镇黄亲庄村
北原红砖厂有一个
深几十米的大坑，
被填埋生活垃圾、
建筑垃圾。

廊坊
市三
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固废
经核查，2015年原李旗庄镇二砖厂被依法取缔，砖瓦窑和办公用房拆除产生的建筑垃圾一直填埋在取土坑内，约6000
立方米，“填埋建筑垃圾”问题属实。排查发现，该坑东北和东南2个点位，填埋有少量生活垃圾，经调查为周边居民
倾倒所致，每个点位存在约20立方米生活垃圾，“填埋生活垃圾”问题属实。

属实

1.完成建筑垃圾和生
活垃圾清理转运及
处置工作。2.举一反
三，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垃圾排查整治
工作，落实行业主
管部门及属地联合
监管工作机制，加
大对违规处理垃圾
行为的打击力度，
发现问题立行立
改，及时消除污染
隐患。

针对坑内填埋建筑、生活垃圾，
三河市政府责成李旗庄镇政府立
即整改，一是将该地块建筑垃圾
运送至三河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处
置中心规范处置，预计2026年5月
1日前完成转运；二是由三河京环
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将生活垃圾转
运至三河康恒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焚烧处置，目前转运工作已完
成；三是委托第三方公司对该地
块土壤、水质取样检测，待检测
结果出具后研判后续处置。

阶段性办
结

拟对3名相关
责任人启动
追责问责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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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3HB2025
12120013

廊坊市大城县南赵
扶镇张庄子村廊坊
茂盛再生物资回收
有限公司，选址不
合理，环保设备不
开启，危废无转移
联单，院子内废机
油乱倒，异味污染
。

廊坊
市大
城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固废

1.关于“廊坊市大城县南赵扶镇张庄子村廊坊茂盛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选址不合理”问题不属实。经核查，廊坊茂
盛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盛公司）厂址土地使用证、大城县南赵扶镇产业规划等手续，该地块土地性质
为工业用地，占地面积3280平方米，茂盛公司厂址符合大城县土地利用规划。
2.关于“环保设备不开启”问题属实。经核查，该公司废旧电池破损贮存区已按环评要求配套建设污染治理设施（负压
收集+酸雾吸收塔+活性炭吸附装置），按照存放工艺要求，环保设备在废旧电池无破损时，不需要开启环保设备。现
场检查时，该公司危废暂存库没有破损废旧电池，完整废旧电池存放于专用的电池贮存区，配套建设污染治理设施为
负压收集+酸雾吸收塔+活性炭吸附装置未开启。该情况属实，但不涉及违法违规行为。
3.关于“危废无转移联单”问题不属实。现场调阅茂盛公司2024年至今的纸质版《危废转移联单》显示，该公司已按相
关要求规范填写、保存危废转移联单。查阅河北省固体废物动态信息平台显示，该公司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编
号为廊危收试20252008，废铅酸蓄电池收集试点编号为廊D13100006，均在有效期限内，相关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已在该
平台上传备案，上传备案内容与现场纸质版《危废转移联单》内容相符。 
4.关于“院子内废机油乱倒”问题不属实。现场踏勘茂盛公司，厂区院内地面已做硬化处理，现场检查时未发现院子内
废机油乱倒迹象，废机油暂存区已按危废贮存要求建设危废暂存间，现场也没有暂存的废机油。
5.关于“异味污染”问题部分属实。经对茂盛公司厂区全面排查，未发现明显刺激性异味，查阅该公司2025年6月16日
《检测报告》（WAZZ自行检测〔2025〕106035号），无组织废气检测结果符合《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DB13/2322-2016）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限值要求。虽然现场没有发现异味污染且无
组织排放达标，但是废旧铅酸电池和废机油因自身易挥发性的特性，在贮存过程中会产生异味。

部分属实
对企业加强监管，
定期开展检测，加
强危废管理。

一是由廊坊市生态环境局大城县
分局和南赵扶镇人民政府对茂盛
公司加强监管，推动企业提升污
染防治水平。二是要求茂盛公司
加大污染防治设施维护检修频
次，定期开展自行检测，持续加
强危废管理，严格落实各项环保
要求。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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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固安县牛驼镇
金海街大桥下有污
水，有异味。

廊坊
市固
安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水

经核查，大桥西侧设有1处雨水排水口，存在向河道内排水现象，且河道内有废水积存，积存面积约200平方米、水深
约0.3米，贴近水面及排水口位置伴有异味。核查人员沿金海街大桥下西侧向北，对106国道沿线54家门店逐一开展溯源
排查，最终锁定污染源为106国道西侧的清湖浴池。该浴池未按规范处置洗浴污水，擅自将洗浴废水排入雨水管网，废
水经雨水管道直接排入金海街大桥下西侧牤牛河河道，导致河道内形成积水并产生异味，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信访
举报人反映的问题属实。

属实

完成管道漏点修复
及河道内积存污水
清理，坚决保障牤
牛河河道内无污水
积存、无异味产生
。

1.第一时间责令清湖浴池立即停止
向河道排污行为，明确要求其每
日产生的洗浴污水必须全部收集
并规范转运处置。2.迅速组织工作
人员对金海街大桥下西侧牤牛河
河道内积存废水开展专项清理，
调配2台抽水泵抽取积存污水，通
过管道转运至牛驼镇污水处理厂
进行达标处理，截至12月14日，
河道内积存污水已全部清理完毕
。3.安排专人对浴池污水收集转运
情况开展常态化巡查，确保其严
格落实整改要求，切实巩固即时
整改成效。

已办结 无


